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字〔2008〕104号


关于做好2008年度教学论著登记及评奖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修订通过的《三江学院教学论著管理办法》（校教字〔2008〕68号）规定，为做好2008年度教学论著登记和评奖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登记范围

凡在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第一作者以三江学院为单位署名的本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发表或出版教学论著的，或教学论著获权威机构全文检索、复印、转载，以及获校级以上（不含校级）立项支持或奖励的，均须参加2008年度的登记工作。
二、登记要求
1、请各单位教学秘书将本单位须参加登记的教学论著统一登记汇总后，集中送交至教务处。

2、集中送交时须提供的材料：

（1）发表的教学论文须提供刊物封面、目录、论文全文复印件一套及电子文稿，并提交原件一份以供验证；出版的教材须提供原著一本及封面、目录、版权页等复印件一套。

获权威机构检索的论文，须提供检索证明原件；获全文复印、转载的论文，须提供复印或转载该全文的当期刊物原件；获校级以上（不含校级）立项支持或奖励的论文和教材，须提供立项文件或获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等材料。
（2）负责人签字和单位盖章的《三江学院2008年度教学论著登记汇总表》（详见附件）打印稿1份及其电子版。

三、截止日期
登记截止日期为2008年12月31日。

未经登记的教学论著学校不予确认。未登记或未按规定时间、程序登记的教学论著不予评奖，下年度不再补评（确因发行出版时间在12月份而滞后的，可酌情另行处理）。
四、“优秀教学论著奖”申报和评奖

1、“优秀教学论著奖”申报工作与教学论著的登记统计工作同时进行。不需作者另行申报。
2、在此基础上，教务处将严格按照修订通过的《三江学院教学论著管理办法》（校教字〔2008〕68号）规定的程序组织评奖工作。

五、联系方式

登记材料请送交教务处教学研究科（行政楼215室）；

联 系 人：祁新意；        联系电话：7562  7025；

电子信箱：qi_xinyi@sju.js.cn（接收电子版材料）

附件：《三江学院2008年度教学论著登记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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